
受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

	序号
	项  目
	内         容

	1
	项目类别
	受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

	2
	项目类别及编号
	

	3
	事项依据
	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	4
	办理对象及范围
	劳动者和用人单位

	5
	办理条件
	1.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为一年；2.符合受案范围；3.符合管辖范围（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在本辖区）；4.依申请办理。

	6
	办理程序
	一、申请人提交书面仲裁申请，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。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：（一）劳动者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工作单位和住所，用人单位的名称、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；（二）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；（三）证据和证据来源、证人姓名和住所。二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，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受理，并通知申请人；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，并说明理由。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三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将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，应当在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收到答辩书后，应当在五日内将答辩书副本送达申请人。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书的，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。

	7
	办理时限
	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，应当自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结束。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，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，可以延期并书面通知当事人，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。

	8
	费用情况
	不收费

	9
	办理结果状态
	在本部门办结

	10
	办理部门名称
	芒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	11
	办理地点、邮编
	芒市团结大街225—59A1     邮编：678400

	12
	办公时间
	上午：8：00—11：30      下午：14：30—17：30

	13
	联系电话
	0692— 2112535

	14
	网上表格下载
	

	15
	监督电话
	0692—2121691

	16
	备  注
	



